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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3          股票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4-061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的子公司原大股东欧阳宣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收购的子公司原大

股东欧阳宣等人被深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2），公司

收购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彩公司”）

于 2019 年 4月 29日收到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深

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深圳市欧阳宣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案一案，我局认

为有犯罪事实发生，现立案侦查”。 

欧阳宣在上述职务侵占案发生期间，系金之彩公司大股东、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目前尚持有金之彩 20.574%股权，未在金之彩公司任职。 

公司于 2023年 2月 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了《关于收购的子公司原大股东欧阳宣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1），公司从公安机关获悉欧阳宣因上述案件已被深圳市公安局采

取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 

2024 年 12 月 14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不起诉决

定书》（深龙华检刑不诉〔2024〕503号），主要内容如下： 

“本案由深圳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不起诉人欧阳宣涉嫌职务侵占罪，于

2024 年 1 月 2 日向本院移送起诉。本院受理后，已告知被不起诉人有权委托辩

护人，依法讯问了被不起诉人，听取了被害单位、被不起诉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

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本院于 2024年 3月 25 日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

关于 2024 年 7月 17 日补查重报。 

深圳市公安局移送起诉认定：金之彩公司，成立于 1998年，注册资本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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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以下均以人民币计),主营业务为文化活动策划，包装技术和防伪技

术的研发等，组织机构代码 70845939-4,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

区金之彩厂房三栋 301。案发时被不起诉人欧阳宣持有金之彩公司 68.58%股份，

唐**持有金之彩公司 8%股份，王**等 4 人持有金之彩公司剩余 23.42%股份。欧

阳宣自金之彩公司成立至 2016 年在金之彩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侯

**2005年至 2016年在金之彩公司先后担任会计、出纳职务。2012年 12月至 2013

年 3月，云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公司)先后向金之彩公司以承兑汇票的方

式 支 付 货 款 ， 欧 阳 宣 、 侯 ** 将 其 中 的 四 张 承 兑 汇 票 ( 票 号 ：

2118**;2227**;9344**;2202**,面额共计 145 万元)以非金之彩公司货款的名义

私下截流，在向下游企业支付货款时欧阳宣指使侯**使用这四张承兑汇票，并以

现金支付的方式入账，客观上造成金之彩公司现金账上多出 145万元，侯**利用

其现金出纳的职务多次提现，欧阳宣与侯**将 145万元资金占为己有。经对欧阳

宣的讯问，证实其收到以上四张承兑汇票，并交侯**保管及使用，但其辩称该承

兑汇票是云南公司委托其采购礼品货款，与金之彩公司货款无关。经对侯**讯问，

证实其在欧阳宣的指使下其收到四张承兑汇票后未入账，在使用这四张承兑汇票

后，并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入账。证人李**的证言及云南公司提供的证据可证实这

四张承兑汇票是云南公司支付给金之彩公司的货款。经银行查询，云南公司将四

张承兑汇票背书给金之彩公司，金之彩公司再背书给其下游企业，可证实金之彩

公司使用四张承兑汇票向下游企业支付货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深圳分所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可证实金之彩公司序时账没有记录四张承兑汇票。

金之彩公司提供证据证实金之彩公司使用四张承兑汇票时以现金科目入账。 

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深圳市公安局认定的犯罪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五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欧

阳宣不起诉。 

被不起诉人欧阳宣的取保候审措施自本不起诉决定作出之日起自动解除。被

不起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被害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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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对欧阳宣不起诉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 

本次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对欧阳宣不起诉事项，并不代表欧阳宣不存在

相关违法违规行为，金之彩公司将依据相关事实采取积极措施，维护合法权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 月 17日 


